福  州  大  学

 201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名称: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二、招生学院和专业：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工程硕士工业设计工程                              

	基本内容: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是凭借绘画的表现规律与原理描绘意识形态的产品形象。因此，掌握绘画的一定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并加以灵活运用是绘制设计表现图的关键。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以透视图法为基础，对产品的形态、材质、色彩、光影以及环境氛围等预想效果进行综合的客观的表现，有较强的实用性。产品设计师应在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的表现技法，不管采用何种工具和材料，运用何种技法，必须能充分表达设计意图，并且把设计构思意念不断地扩张、推动、评估，直至将其发挥至完整。设计表现既是一种设计手段，又是设计构思的结果。设计表现技法考试要求考生至少掌握一种以上快速的表达方式。
考试要求：
　　 画面要求干净、整洁，透视准确，构图均衡。形态、材质、色彩、光影表现准确。使用工具，材料不限。
考试时间：6个小时
参考书目：
林伟 编著 设计表现技法 第1版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6



	参考书目(须与专业目录一致)(包括作者、书目、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

《设计表现技法》作者：林伟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




说明：1、考试基本内容：一般包括基础理论、实际知识、综合分析和论证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有些课程还应有基本运算和实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2、难易程度：根据大学本科的教学大纲和本学科、专业的基本要求，一般应使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优秀学生在规定的三个小时内答完全部考题，略有一些时间进行检查和思考。排序从易到难。
